
 

 

金陵科技学院文件 
 

金院字〔2007〕123 号 
 

 

关于修订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 
维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部门： 

现将修订的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二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主题词：修订  仪器设备  维修  办法  通知 
金陵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2007 年 5 月 1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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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了保证学校仪器设备有较高的使用率和完好率，节约经

费开支，确保教学、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

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和《金陵科技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试行办法。 

第一章  有关单位（部门）职责 

第一条  设备处是学校仪器设备维修管理的职能部门。负

责仪器设备维修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仪器设备维护、维修情况

的检查、考核等工作。 

第二条  院、部教学单位和机关部门是仪器设备的日常维

护、维修和管理的基层单位。负责仪器设备的维修，组织技术

力量对有故障的设备及时修复，并做好维修记录，建立维修技

术档案，保证设备维修工作的正常进行，使仪器设备完好率达

到应有的等级标准。 

第三条  后勤管理处负责对仪器设备运行环境的改造和建

设。根据各单位（部门）提出的仪器设备运行环境特点和技术

要求，负责做好有关设备放置场所等环境的建设和改造工作。 

第四条  仪器设备的维修，应本着“自力更生、效益第一”

的原则，立足于校内条件，充分发挥学校技术人员的特长和主

观能动性。各单位（部门）可根据实验室等条件，鼓励有维修

技术的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维修工作。有关单位（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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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）也可根据需要聘请校外有关专家参与，逐步建立一个相对

稳定的维修工作网络。 

第五条  维修人员可参与学校教学、科研仪器设备的维护、

维修、改装、验收工作；配合设备处等职能部门，参与各单位

（部门）的使用率、完好率考核工作；参与仪器设备报废鉴定

工作和废旧物资及器材的修复利用；承接仪器设备有偿维修等

社会服务工作。 

第二章  维修程序 

第六条  仪器设备维修程序应坚持“小修不出室，中修不

出院（部）、大修先校内后校外”的原则。 

第七条  在设备购置保修期内，出现故障时，应立即停机，

详细记录故障情况，由使用单位（部门）负责及时向仪器设备

生产厂家（或供应商）联系，进行保修和维护。 

第八条  超过保修期的，有关单位（部门）应及时进行自

行修复。确实无法自行修复的，应提出初步维修经费预算，填

写《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》，将《维修申请表》报送设备处。一

般情况下，未经学校批准维修的仪器设备，维修费自行负责，

学校维修经费不予报销。 

第九条  经学校批准立项的维修项目，由设备处在《维修

申请表》（附件）上签字盖章批准，申请维修的单位（部门）根

据设备处意见，办理维修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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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设备维修经费的管理 

第十条  学校维修经费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： 

(一)教学设备维修专项经费。 

(二)仪器设备丢失、损坏人的赔偿费； 

(三)仪器设备有偿使用费； 

(四)其它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设备维修经费，主要用于教学设备维修，

由设备处负责核算管理。 

第十二条  设备维修后，有关送修单位（部门）负责做好

验收工作，并在《设备维修申请表》上登记维修情况，签字验

收，并将《设备维修申请表》和发票一并送设备处办理报销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 因违章操作造成设备损坏的，维修费用由所在

单位（部门）负责解决。对维修中弄虚作假、违反财务制度者,

除追回原款外,还要按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严肃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以往有关规定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设备处负责解释。 


